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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處於102年10月8日召開第1次廉政會報，由范副處長愛珠擔任召集

人並主持，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秘書及各單位一級主管共同與會，就提

案共同研議，以發揮廉政策進功能。 

 

范副處長期勉同仁在今年度廉能評鑑作業中，獲優良評鑑之成果，表

示本處所有同仁均能廉潔自持，非常感謝大家的努力，亦同時宣導政風廉

潔之重要。本次專題報告以「應用地政資訊作業專案稽核」為討論主軸，

期有效規範管理網路資料之查詢利用，防止網路連線取得地政機關保存之

個人資料電腦檔案遭不當使用或洩漏，並檢視作業之執行程序是否確實、

有效，以避免人為疏失或弊端之發生。故由政風室就此提出「應用地政資

訊作業專案稽核專案報告」及資訊科提出「應用地政資訊作業專案稽核建

議回應」。 

 

本次會報由政風室提出：1.查詢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查詢系統時，

請各單位覈實輸入所依據之案號或收件編號，且勿直接輸入民眾身分證統

一編號。2.三節前一週請避免外出執行稽核查調工作，如有特殊事項應先

行簽奉單位主管核准（或填寫申請表）並知會政風室。3. 採購契約中「廠

商不得對機關人員或受機關委託之廠商人員給予期約、賄賂…餽贈、招待

或其他不正利益…」等相關條款，請以「粗體字」標示，以加強宣導廠商

參與政府採購之企業誠信與廉政治理。4.為因應民眾偶發之異常行為，建

請增購錄音筆設備，以維護同仁辦公環境之安全。5.為保障同仁人身安

全，於外出執行稽徵查調工作，應儘量以兩人為一組辦理。6.為維護本處

資訊安全，應用戶役政、地政資訊系統，應善盡帳號及自然人憑證保管責

任，不得借與他人使用，落實本處資訊作業管理規定。經討論審議通過，

政風室將密切注意後續落實之執行成果，本會報歷時90分鐘圓滿結束。 

 

 


